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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通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《大通区乡村
医生养老保险实施方案》的通知

大府办〔2020〕2 号

各乡镇人民政府、大通街道办事处，区政府有关部门，地区有关

单位：

《大通区乡村医生养老保险实施方案》已经区政府同意，现

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执行。

2020 年 3 月 1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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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通区乡村医生养老保险实施方案

为落实乡村医生养老政策，稳定乡村医生队伍，促进农村卫

生事业健康发展。根据《安徽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

乡村医生队伍建设的实施意见》（皖政办〔2015〕18 号）、《安

徽省卫计委、财政厅、人社厅关于印发安徽省退出村医身份和工

作年限认定及生活补助发放工作实施细则的通知》（皖卫基层

〔2015〕22 号）《淮南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淮南市进一

步加强乡村医生队伍建设实施方案》（淮府办〔2016〕10 号）

《淮南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在职村干部参加城镇企业职工基

本养老保险有关事项的通知》（淮府办秘〔2016〕160号）等文

件精神，结合我区实际，制定本方案。

一、参保对象

具备乡村医生、乡镇执业（全科）助理医师、执业（助理）

医师资格，并经区卫生健康行政部门注册登记，在村卫生室在岗

执业，从事基本医疗和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工作符合参保条件的乡

村医生。

二、参保条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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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男性 45周岁以下、女性 40 周岁以下的乡村医生，可

选择参加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或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。

（二）男性超过 45 周岁、女性超过 40周岁的，可由本人自

愿选择参加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。

（三）乡村医生参加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，应同时

终止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和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险关系。

（四）新增的乡村医生养老保障政策参照本通知执行。自愿

选择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或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。

三、参保程序和缴费标准

（一）参保程序。在乡村医生个人书面申请的基础上，由各

乡镇卫生院负责办理辖区内乡村医生的参保登记、初审，汇总后

填写相关表格报区卫健委审核盖章。区卫健委负责督促各乡镇卫

生院及时向区人社部门申报办理参保缴费手续，以及待遇领取和

资格认证等相关事宜。

（二）缴费基数和费率。

1、乡村医生以灵活就业人员身份参加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

老保险，缴费基数为参保时全省上年度在岗职工平均工资的

60%，费率为 20%，其中乡村医生个人承担 8%，区财政承担 12%。

2、乡村医生选择参加我市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，缴费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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准、参保程序及享受待遇按我市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政策规定

执行，在岗期间按照本人选择的缴费档次给予相应补贴，补贴划

入其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个人账户。

（三）乡村医生退出村医身份后，可按政策规定继续缴费，

费用由个人承担。待其达到符合退休条件时可办理退休手续。

（四）已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的，后按照本通知规定

参加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，原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中个

人账户本息可以与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个人账户合并计

算，但不计算缴费年限。

（五）乡村医生参保缴费期间，如遇转移、终止养老保险关

系等情形，按照现行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、城乡居民基本

养老保险有关政策规定处理。

（六）乡村医生参加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不得以追补

缴方式增加缴费年限。

（七）乡村医生必须书面填写《在岗乡村医生参加养老保险

申请表》，并载入个人档案。

四、享受待遇

（一）参加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乡村医生，达到法

定退休年龄后，按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政策规定享受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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遇，不再享受退出村医生活补助。

（二）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的乡村医生，按城乡居民

基本养老保险政策规定享受待遇。

五、组织实施

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。成立乡村医生养老保险工作领导小组，

统筹推进乡村医生养老保险工作。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区卫健

委。各有关单位、部门要高度重视,密切协作，及时做好乡村医

生参保工作,做到应保尽保。

（二）明确职责分工。区卫健委在村医书面申请基础上，负

责对乡村医生参加养老保险资格进行审核、认定和核发财政补助

资金。各乡镇卫生院负责办理乡村医生参保缴费、待遇领取、资

格认证等工作，并在规定范围内进行公示。区财政局负责列入预

算，安排补助资金及拨付，并对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管理。区

人社局协助区卫健委做好养老保险政策宣传解释工作，指导各乡

镇卫生院办理参保登记等工作。

（三）注重宣传引导。要做好政策宣传解释工作,引导乡村

医生自主选择养老保险种类。

本通知自 2020 年 3 月 1 日起施行。


